
鹤山市发展和改革局 L悦
鹤山市农业农村局人盯

鹤发改资 (2019J 129 号

关于印发〈鹤山市农村基础设施长效管理

实施方案〉和〈鹤山市农村基础设施

长效管理考核细则〉的通知

各镇政府、沙坪街道办，市有关单位:

为完善我市农村公共基础设施长效管理机制，保障工程良好

运行，充分发挥农村基础设施的功能作用，我们编制了《鹤山市

农村基础设施长效管理实施方案(暂行)))和《鹤山市农村基础设

施长效管理考核细则))，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

行。执行中遇到的问题，请径向市发展改革局、市农业农村局反

映。



附件: 1. <<鹤山市农村基础设施长效管理实施方案(暂行)))

2. ((鹤山市农村基础设施长效管理考核细则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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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鹤山市农村基础设施长效管理实施方案 
（暂行） 

 
第一条 为完善我市农村公共基础设施长效管理机制，

保障工程良好运行，充分发挥农村基础设施的功能作用，根

据《中共鹤山市委 鹤山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

的实施意见》（鹤发〔2018〕12 号）和《江门市关于深化农

村公共基础设施管护体制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》（江乡村组

〔2019〕1 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 

第二条 农村基础设施长效管理范围包括环境卫生、垃

圾分类、绿化养护、公厕、文体设施、休闲场所、路灯、景

观小品等公共基础设施的维护和管理。属于农村公路、农村

供水、小型水利工程（小型水库、中小河流及堤防、小型水

闸、小型农田水利工程、农村饮水安全工程、小型水电站）

范围的农村基础设施按照已出台的相关文件（或原管理办法）

进行维护和管理。 

第三条 以政府倡导、分级负责、村为主体为原则。市相

关职能部门在职责范围内开展农村基础设施长效管理具体

业务指导，镇（街道）、村两级联动，以村委会作为农村基

础设施长效管理实施主体，建立一套农村基础设施长效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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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行机制，规范运行，优化农村人居环境。 

第四条 各镇（街道）要建立农村基础设施长效管理工作

组织，落实专门人员负责，并明确职责分工，负责辖区内农

村基础设施长效管理的组织、检查、考核工作；负责指导村

委会成立相应的农村基础设施管护组织（原则上每个自然村

要有不少于 1 名管护人员），明确管护人员职责。各村委会

负责辖区内农村基础设施长效管理的具体实施；负责教育村

民遵守村规民约，引导村民养成良好习惯，自觉维护公共基

础设施。 

第五条 农村基础设施长效管理按照“财政奖补”、社会

捐助与“农户筹集”（含企事业单位、经营场所）相结合的

原则筹集经费。市财政按照每个自然村 1 万元/年的补助标

准列入财政预算，由市农业农村部门负责管理；各镇（街道）

按每个自然村不少于 1 万元/年的标准相应安排配套资金；

补助资金主要用于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管护支出。“农户筹集”

即村委会、自然村、村民按每个自然村不少于 2000 元/年的

标准筹集配套资金，鼓励通过村规民约，由各村委会组织所

辖农户及企事业单位、饭店商店等经营场所定期向村集体交

纳管护经费，用于支付归属各村自行管理的基础设施管护费

用。市、镇两级补助资金统一划拨到村委会，由村委会统筹

使用。各镇（街道）、村委会要设立专项账户或科目，资金

使用严格执行专款专用原则，并接受审计监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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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 实施内容及要求 

（一）公厕管理维护。公厕全年开放使用，保持地面、

墙面及厕坑、洁具的整洁，无乱涂乱画，基本无蝇、无臭；

蹲位、便槽无垢，水冲设施完好；照明灯具完好；外环境整

洁，四周无污水，化粪池定期清理；设施有破损及时修复，

无露天粪坑和简易茅厕。 

（二）垃圾环卫设施维护。垃圾桶、垃圾车等定期清洗，

外观保持干净整洁，垃圾桶无破损，垃圾车无故障，无满溢、

抛洒滴漏、乱涂乱画；环卫设施内无建筑废弃物、工业固体

废弃物和其他严重污染环境的物质；无露天焚烧垃圾；公园、

广场、市场、停车场、候车亭等公共区域以及河道护堤、非

农村公路路面范围内，要求地面无垃圾杂物、无污水，下水

道畅通，有破损及时修复。 

（三）绿化养护。确定专人或委托专业机构做好中耕除

草、修剪整枝、治虫防病、浇水施肥等养护工作，确保绿化

植物生长良好，无明显枯枝死叉，绿地内无死树；花坛、花

带轮廓清晰、整齐美观，无残缺；古树名木和文物古迹保护

完好。 

（四）公共路灯维护。确定专业人员或委托专业机构做

好日常维护，保持正常照明；灯杆、电线杆无牛皮癣、非法

小广告、乱涂乱画。 

（五）其他公共设施管理维护。文体器材、桌椅栏杆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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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牌标识、消防设施等有专人检查维护，有锈蚀、破损及时

修复，确保正常使用和使用安全；候车亭无牛皮癣、非法小

广告。 

第七条 各镇（街道）要切实加强工作领导，高度重视农

村基础设施长效管理工作，认真结合实际及工作要求，具体

抓好落实。市农业农村部门要牵头会同市财政部门、市城市

管理和综合执法部门等单位组织对各镇（街道）农村基础设

施长效管理工作进行考核检查，每年分别于 7 月、12 月组织

两次考核。具体考核办法由市农业农村部门另行制定。 

第八条 农村基础设施长效管理工作列入镇级经济考核

内容，年终考核结果作为镇级经济考核的重要依据。市政府

设立专项奖励资金，对在年终考核中取得优秀成绩的镇（街

道）给予适当奖励，具体按取得优秀成绩的镇（街道）所属

自然村合计总数及各自所占比例分解奖励资金。市农业农村

部门要对考核结果进行全市通报，对存在问题的限期整改。

年终考核 30%以上的自然村未达到要求的镇（街道），由市

主要领导进行约谈提醒,并相应扣减镇级经济考核分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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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鹤山市农村基础设施长效管理考核细则 
 

为完善我市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管护，确保管护工作落到

实处，根据《鹤山市农村基础设施长效管理实施方案(暂行)》

制定本考核细则。 

一、考核对象与目的 

    考核以镇（街）为单位，以行政村（居）为基本单元进

行，主要考核农村基础设施长效管理执行情况。考核结果作

为年终镇级绩效考核的重要依据。 

二、考核内容与计分 

    考核分组织建设及制度建设、检查实施、管护实绩、创

新加分和督查倒扣等五个方面进行。 

（一）组织建设及制度建设（10 分） 

1.组织领导（2 分）。镇（街）成立工作小组并由党政分

管领导出任组长的得 1 分，每年至少召开两次会议研究部署

农村基础设施长效管理工作的得 1 分。 

2.工作制度（3 分）。建立日常检查、考核奖罚、资金管

理制度的，每建立一项得 1 分。 

3.管理队伍（5 分）。镇（街）配备有专门工作人员并定

期组织开展技术指导培训的得 1 分。配备全部村级管护队伍



- 8 - 

（每个自然村均配备管护人员）的得 4 分，配备不全的每个

村委会扣 0.5 分。 

（二）资金保障（10 分） 

镇级管护资金足额配套到位的得 10 分，未按要求配套

的按未配套比例扣分。 

（三）检查实施（10 分） 

1.工作清单（3 分）。镇（街）建立健全农村基础设施管

护清单的得 3 分。以自然村作为一个基本考核单位，没建立

的每个扣 0.5 分。 

2.考核检查（7 分）。镇（街）对村委会农村基础设施管

护工作检查每季度不少于一次。每缺一个季度检查记录的扣

1 分。没有建立管理工作台账的此项不得分。 

（四）管护实绩（70 分） 

1.公厕管理维护（20 分）。每处公厕未开放使用的扣 1

分，地面、墙面及厕坑、洁具不洁净卫生、有乱涂乱画的扣

0.5 分，蹲位、便槽有明显污垢扣 0.5 分，水冲设施损坏、

无水扣 0.5 分；照明灯具损坏扣 0.5 分；厕所四周有污水，

化粪池粪水满溢扣 0.5 分；设施有破损未及时修复扣 1 分；

存在露天粪坑、简易茅厕扣 1 分。 

2.环卫工作、环卫设施维护（20 分）。每处垃圾桶、垃

圾车未清洗的扣 0.5 分，垃圾桶破损、垃圾车故障扣 1 分，

有满溢、抛洒滴漏情况、乱涂乱画的扣 0.5 分；环卫设施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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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建筑废弃物、工业固体废弃物和其他严重污染环境物质扣

0.5 分；露天焚烧垃圾扣 1 分；公园、广场、市场、停车场、

候车亭等公共区域以及河道护堤、非农村公路路面范围内，

地面有垃圾杂物、污水横溢扣 0.5 分，有破损未及时修复扣

1 分。 

3.绿化养护（10 分）。每处因除草灭虫不及时造成杂草

荒芜、植株病害的扣 0.5 分；绿化养护措施不及时，裸露土

地大于 1 平方米扣 0.5 分；园林树木修剪不及时，有明显枯

枝死叉、死树扣 0.5 分；花坛、花带轮廓不清晰、残缺扣 0.5

分；古树名木和文物古迹缺乏管护扣 0.5 分。 

4.公共路灯维护（10 分）。每处路灯损坏不能正常照明

扣 0.5 分；灯杆、电线杆有牛皮癣、非法小广告、乱涂乱画

扣 0.5 分。 

5.其他公共设施管理维护（10 分）。每处文体器材、桌

椅栏杆、标牌标识、消防设施等有牛皮癣、非法小广告、乱

涂乱画扣 0.5 分，有锈蚀、破损未及时修复扣 0.5 分；候车

亭有牛皮癣、非法小广告扣 0.5 分。 

（五）创新加分 

在垃圾分类和农村基础设施各项目管理工作中，各镇

（街）通过创新在解决难点问题、培育专业管护队伍和机构

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的，根据实际效果加 1-3 分。 

（六）督查扣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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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委托暗访、群众举报等方式，每发现一处农村基础

设施管理达不到上述“管护实绩”要求的，每例在年终考核

分中扣 0.2 分；因管护不善直接被县级以上通报或江门市级

以上媒体曝光的，每例在年终考核分中扣 2 分；限期要求整

改但逾期未整改的，每例在年终考核总分中扣 3 分。 

三、考核方式 

1.考核在每年 7 月及 12 月由市农业农村部门牵头会同

市财政部门、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等部门组织实施。7 月

份的考核成绩占年终综合考核成绩的 40%，12 月份的考核成

绩占年终综合考核成绩的 60%。 

2.督查暗访由市农业农村部门根据实际需要组织开展。

所扣分数在年终综合考核成绩中扣减。 

四、等级确定 

年终综合考核得分 95 分及以上的为优秀，80 分（含）

到 95 分（不含）的为良好，60 分（含）到 80 分（不含）的

为合格，60 分以下为不合格。 

五、结果运用 

农村基础设施管护年终考核结果作为年终镇级绩效考

核的重要依据。市农业农村部门将对每次考核结果进行全市

通报，对存在的问题责令限期整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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鹤山市农村基础设施长效管理考核表 

 

序号 考核类别 考核内容（标准） 
考核
得分 

1 

组织建

设及制

度建设

(10 分) 

组织领导

（2 分） 

    镇（街）成立工作小组并由党政

分管领导出任组长的得 1 分，每年至

少召开两次会议研究部署农村基础设

施长效管理工作的得 1 分。 

 

2 
工作制度

（3 分） 

建立日常检查、考核奖罚、资金

管理制度的，每建立一项得 1 分。 
 

3 
管理队伍

（5 分） 

镇（街）配备有专门工作人员并

定期组织开展技术指导培训的得 1

分。配备全部村级管护队伍（每个自

然村均配备管护人员）的得 4 分，配

备不全的每个村委会扣 0.5分。 

 

4 资金保障（10 分） 

镇级管护资金足额配套到位的得

10 分，未按要求配套的按未配套比例

扣分。 

 

5 

检 查 实

施 （ 10

分） 

工作清单

（3 分） 

镇（街）建立健全农村基础设施

管护清单的得 3 分。以自然村作为一

个基本考核单位，没建立的每个扣

0.5 分。 

 

6 
考核检查

（7 分） 

镇（街）对村委会农村基础设施

管护工作检查每季度不少于一次。每

缺一个季度检查记录的扣 1 分。没有

建立管理工作台账的此项不得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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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考核类别 考核内容（标准） 
考核
得分 

7 

管 护 实

绩 （ 70

分） 

公厕管理

维护（20

分） 

每处公厕未开放使用的扣 1 分，

地面、墙面及厕坑、洁具不洁净卫生、

有乱涂乱画的扣 0.5 分，蹲位、便槽

有明显污垢扣 0.5分，水冲设施损坏、

无水扣 0.5 分；照明灯具损坏扣 0.5

分；厕所四周有污水，化粪池粪水满

溢扣 0.5 分；设施有破损未及时修复

扣 1 分；存在露天粪坑、简易茅厕扣

1 分。 

 

8 

环 卫 工

作、环卫

设施维护

（20分） 

每处垃圾桶、垃圾车未清洗的扣

0.5 分，垃圾桶破损、垃圾车故障扣 1

分，有满溢、抛洒滴漏情况、乱涂乱

画的扣 0.5 分；环卫设施内有建筑废

弃物、工业固体废弃物和其他严重污

染环境物质扣 0.5 分；露天焚烧垃圾

扣 1 分；公园、广场、市场、停车场、

候车亭等公共区域以及河道护堤、非

农村公路路面范围内，地面有垃圾杂

物、污水横溢扣 0.5 分，有破损未及

时修复扣 1 分。 

 

9 
绿化养护

（10分） 

每处因除草灭虫不及时造成杂草荒

芜、植株病害的扣 0.5分；绿化养护措

施不及时，裸露土地大于 1 平方米扣

0.5 分；园林树木修剪不及时，有明显

枯枝死叉、死树扣 0.5分；花坛、花带

轮廓不清晰、残缺扣 0.5分；古树名木

和文物古迹缺乏管护扣 0.5分。 

 

10 

公共路灯

维护（10

分） 

每处路灯损坏不能正常照明扣

0.5 分；灯杆、电线杆有牛皮癣、非法

小广告、乱涂乱画扣 0.5 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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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考核类别 考核内容（标准） 
考核
得分 

11 

管 护 实

绩 （ 70

分） 

其他公共

设施管理

维护（10

分） 

每处文体器材、桌椅栏杆、标牌

标识、消防设施等有牛皮癣、非法小

广告、乱涂乱画扣 0.5 分，有锈蚀、

破损未及时修复扣 0.5 分；候车亭有

牛皮癣、非法小广告扣 0.5分。 

 

12 创新加分 

在垃圾分类和农村基础设施各项

目管理工作中，各镇（街）通过创新

在解决难点问题、培育专业管护队伍

和机构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的，根据

实际效果加 1-3分。 

 

13 督查扣分 

通过委托暗访、群众举报等方式，

每发现一处农村基础设施管理达不到

上述“管护实绩”要求的，每例在年

终考核分中扣 0.2 分；因管护不善直

接被县级以上通报或江门市级以上媒

体曝光的，每例在年终考核分中扣 2

分；限期要求整改但逾期未整改的，

每例在年终考核总分中扣 3分。 

 

合计得分  

 


